国家海洋局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海岛保护规划批复的通知
国海岛字〔2012〕128号
 
各沿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海洋厅（局）：
 
　　《全国海岛保护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已经国务院批准。现将《国务院关于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的批复》（国函[2012]1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　　《规划》是引导全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海岛资源的纲领性文件，是规划期间我国海岛工作的重要依据，意义十分重大。沿海各级海洋主管部门要大力开展《规划》的宣传工作，通过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宣传媒体，引导全社会学习、了解《规划》的内容，自觉遵守《规划》的要求；要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要求加快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，将《规划》的思想、原则、目标和内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予以细化和落实；要加强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，依法规范海岛开发程序，保护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；要积极开展海岛整治修复工作，支持海岛垃圾、污水处理等海岛居民基本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海岛人居环境；要加强对海岛保护与利用状况的监视监测，提升海岛管控能力，保障《规划》贯彻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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